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服務內容 

買賣、拍賣、贈與、夫妻贈與、 

信託、抵押權設定、書狀補給、 

查封、假扣押登記案件。 

適用對象 

已辦理土地或建物所有權登記之登記名義人。 

於同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範圍內，以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得予以 

歸戶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利 

申請方式及資格 

臨櫃申請：土地或建物登記名義人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。 

網路申請：土地或建物登記名義人本人。 

（地政線上申辦系統網址：https://clir.land.moi.gov.tw/cap/） 

併土地登記案件申請：土地登記案件之權利人本人或其法定代理

人。 

通知方式 

本項服務提供手機簡訊、電子郵件或 

二者併行等3種通知方式。 

    為防範偽冒不動產抵押貸款

或移轉及不法詐騙之情形，內

政部推出「地籍異動即時通服

務」民眾可上網或就近至任一

地政事務所免費申請後即時掌

握不動產權利異動資訊 

 

https://clir.land.moi.gov.tw/cap/

